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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因應本校

學生課業需求，提供個別化之學習諮詢服務，由課業輔導小老師於

學習開放空間進行課業輔導，以有效解決課業方面之疑難，特訂定

本要點。 

二、 諮詢之申請應依下列規定行之: 

（一） 申請者以本校學生為限。個別學習諮詢由個人提出申請，採一

對一或一對二之輔導方式。團體學習諮詢時，由五人至十二

人自行組成學習小組後，提出諮詢申請。 

（二） 諮詢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十二點二十分至晚間九點二十

分。學習諮詢每時段以不超過一小時為原則，每人每週預約

至多兩個時段。 

（三） 諮詢地點：本中心學習開放空間。 

（四） 諮詢課程：諮詢課程按本中心網站及學習開放空間之公告。 

（五） 預約方式：採線上預約方式，或至學習開放空間現場登記。預

約以當月及次月時段為限。有更改或取消者，應於預約日一

日前通知。每學期取消五次以上或無故缺席超過二次者，立

即喪失諮詢資格六個月。 

三、 「課業輔導小老師」(以下簡稱課輔小老師) 職務之行使，應依下列 

規定行之： 

（一）擔任課輔小老師者以本校學生為限。應徵者應完成培訓課

程，並遵守「課輔小老師研習會手冊」各項規範，其服務表

現良好，且無違反出勤及請假規定者，由本中心於學期末授

予服務證明書。 

（二）課輔小老師提供課業諮詢，協助線上學習資源之建置，並於

每次輔導結束時，填寫輔導紀錄表，紀錄課業輔導情形。 



（三）課輔小老師每週應值班二小時以上，工讀金以時薪新台幣五

百元核實支給。 

（四）課輔小老師不得代替學生完成作業。 

（五）課輔小老師應配合進行本中心不定期舉辦之課輔小老師團體

督導。 

（六）課輔小老師請假應於二日前告知本中心，每月請假時數不得

超過三小時。但有正當事由經本中心同意者，不在此限。未

經請假而缺席達二次以上者，不頒予服務證明書，且終止聘

任。 

（七）課輔小老師於排定值班時間內，應準時出席，不得遲到或早

退，出席紀錄列入本中心續聘與否之參考。 

（八）課輔小老師之教學評鑑值連續三個月低於 3.5者，終止聘任。 

（九）課輔小老師應遵守本中心各項規定，及「課輔小老師研習會

手冊」所定之事項，確實保障受輔導學生之權益。有嚴重違

背該手冊中規定者，本中心得隨時終止聘任。 

四、 諮詢程序應依下列規定行之： 

（一）諮詢者於課業輔導進行之前，應先備妥問題。 

（二）諮詢者於接受課業輔導之後，須填寫「學習諮詢回饋單」。 

（三）諮詢者不得遲到或缺席。 

（四）諮詢討論以課業內容為限。 

（五）諮詢進行中不得使用手機及其他通訊用品。 

（六）課輔小老師與諮詢者應共同維護環境之整潔。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時，按本中心公告辦理。 

六、 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